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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监所检察“四个办法”》（丛书之一）的配套学习材料，《监所检察业务丛书5：监所检
察一本通》特就法律法令、条例规定、复函批复以及司法解释等现行法规资料中，涉及“关于加强和
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人
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和“人民检察I皖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等监所检察各项业务工作的制定和运作
依据等有关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精心摘录，汇集成“一本通”。
《监所检察业务丛书5：监所检察一本通》是全国监所检察干部业务必备用书，也是相关行业了解监
所检察业务，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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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重点监督罪犯登记表”中首页的“类别”，是指需要重点监督的“九类罪犯”，具体为：
　　（一）职务犯罪的罪犯，是指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罪犯。
　　（二）涉黑涉恶涉毒犯罪的罪犯：（1）涉黑罪犯，是指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定罪量刑
的罪犯；　（2）涉恶罪犯，是指监狱、看守所收押时登记为“恶势力”犯罪案件的罪犯；（3）涉毒
罪犯，是指依照《刑法》第六章第七节定罪量刑的罪犯。
　　（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侵财性犯罪的罪犯，是指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或因该类犯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刑罚的罪犯。
　　（四）服刑中的顽固型罪犯和危险型罪犯，是指司法部《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二十一条所
规定的罪犯。
　　（五）从事事务性活动的罪犯，是指经过监管机关批准，较长时间从事文化技术教员、图书管理
员、监督岗等辅助监管干警管理工作的罪犯。
　　（六）多次获得减刑的罪犯，是指在服刑期间获得三次以上减刑的罪犯。
死缓直接减为有期徒刑的和无期徒刑直接减到18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包括在三次以内。
　　（七）在看守所留所服刑的罪犯，是指剩余刑期一年以上留所服刑的罪犯。
　　（八）调换监管场所服刑的罪犯，是指服刑期间单独调换监管场所的罪犯，或者不按定点监管场
所交付执行的罪犯；不包括因监管工作需要批量调换监管场所的罪犯或者未成年犯因年满十八周岁由
未成年犯管教所调到成年犯监狱服刑的罪犯。
　　（九）其他需要重点监督的罪犯，如近亲属在政法机关工作或在其他国家机关担任较高职务或在
社会上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罪犯等。
　　四、对“九类罪犯”要做到一人一档；罪犯同时属于两个以上类别的，要在登记表首页注明。
对于“九类罪犯”数量较多的检察室，可以在逐人建档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少于在押罪犯
总数5％的比例进行重点监督。
对列入重点监督的人员要结合监督检察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加以变动。
　　五、重点监督罪犯登记表中的“负责人”是指检察室主任或监所检察部门负责人。
登记人要对档案中的有关情况及时更新，可以建立电子档案，要注意备份以防数据丢失。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关于重点监督罪犯建档的规定》　　监狱、劳教单位接受
新闻机构采访，要严格审批，加强管理。
对新闻机构采访监狱、劳教单位的，应报所在省（区、市）司法厅（局）领导批准。
对涉及重大、敏感问题的新闻采访，除报省（区、市）司法厅（局）外，还应同时报司法部新闻办公
室。
被采访单位需经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后，方可接受采访。
国（境）外新闻机构申请对我国监狱、劳教工作进行采访报道的，首先要提交采访报告，经本省外事
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区、市）司法厅（局）审批。
对到监狱、劳教所进行采访的记者，监狱、劳教所应进行必要的资格确认，审核采访记者的有效证件
。
记者采访后形成的文字稿件、图片、音像资料等，应主动送省（区、市）司法厅（局）审查。
　　--2003年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　　第二章看守所检察　
　第八条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第四十一条看守所应当教育工作人员严格执法，严守纪律，向人民检察院报告监管活动情况。
　　第四十二条看守所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违法情况的纠正意见。
应当认真研究，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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